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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国发〔2014〕21 号）、《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等文件关于“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总体要求，着眼于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民政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现制定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意见。 

一、信息共享与激励、惩戒的实施方式 

市民政局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相关部门提供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名单及相关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动态更新，同时在市民政局网站和市慈善总会网站等向社会公布。从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获取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信息，执行或协助执行相应的激励和惩戒措施。 

二、守信激励的对象和措施

（1） 激励对象 

守信激励的对象有两类，一是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或认定、评估等级在 4A 以上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守信慈善组织”）；二是有良好的捐赠记录，以及在扶贫济困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捐赠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下简称“守信捐赠人”）。同时，激励的对象必须是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核查信用优良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即无不良信用记录，不属于黑名单、重点关注名单对象。 

（2） 激励措施 
1.为守信慈善组织登记事项变更、相关业务办理建立绿色通道，提供便利服务。 
2.“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范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守信慈善组织倾斜。

3.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守信慈善组织购买服务，并为守信慈善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提供指导。

4.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参加“中华慈善奖”、“河南慈善奖”、“先进社会组织”评选。

5.为守信捐赠人申请入住公办养老机构提供便利服务。

6.在孤儿收养中，作为判断收养人家庭收养能力的一个因素。

7.在婚姻、殡葬、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服务中为守信捐赠人提供便利服务。

（三）激励的动态管理 

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获取激励对象名单，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激励措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将执行情况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反馈至相关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激励对象存在慈善捐赠领域违法失信行为的，及时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反馈至相关部门。一经核实，立即取消其参与守信激励资格并及时通报各单位，停止适用守信激励措施。 

三、失信惩戒的对象和措施 

（一）惩戒对象 

惩戒对象为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有失信行为的相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其中包括：（1）被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慈善组织（以下简称“失信慈善组织”）。（2）上述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3）在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中失信，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承担责任的捐赠人（以下简称“失信捐赠人”）。（4）在接受慈善组织资助中失信，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承担责任的受益人（以下简称“失信受益人”）。（5）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的假借慈善名义或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二）惩戒措施 

1.对失信慈善组织，按照有关规定降低评估等级，情节严重的，取消评估等级。

2.取消或限制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和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奖励资格。

3.失信慈善组织负责人，在其今后申请新的慈善组织、参与慈善活动事中事后监管中给予重点关注。

4.失信受益人信息作为在同一时段内认定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对象，以及复核其救助保障资格的重要参考。

5.限制失信慈善组织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 

（三）联合惩戒的动态管理 

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慈善捐赠领域失信责任主体信息并按照有关规定动态更新。根据法定职责，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实施惩戒或解除惩戒。同时，逐步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定期将惩戒的实施情况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反馈至有关部门。 

四、加强部门协作，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与市发改委、市文明办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进一步推动濮阳诚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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